
關心您 ! ! 

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

  ※請民眾接受憲、警、民防人員疏導避難，
違反演習規定者，依民防法第25條規定
裁罰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。 

閉 門 窗 

車 停 熄 
人 疏 避 

☼☼緊急警報音符 

1長音、2短音、長音15秒、短音各5秒，         

各音節間隔5秒，連續3次，共115秒。 

☼☼解除警報音符 

1長音90秒 


